第一条 服务内容
(一)服务内容:甲方委托乙方定点到成佳卫生院、龙潭卫生院、五宝卫生院、贡井中医院、贡井妇幼保健院等5家基层医疗机构收取检验标本、病理标本、待消毒无菌包到甲方开展相应工作，再将检验报告、病理报告以及消毒后的无菌包送回上述医疗机构。
（二）乙方提供金杯箱式货车1辆，配备驾驶员、配送人员及备用车辆（驾驶员和配送人员可为同一人，乙方须提供运输车辆及人员资质，备用车辆为公司商务行政车辆）。
第二条 委托事务的具体要求及完成标准
（一）配送路线及里程

	表一：三医院与各站点距离

	院方站点
	站点标本交接时间安排
	距离（公里）

	贡井妇幼保健院
	11:15
	0.5

	长土镇卫生院
	待定
	3.4

	建设卫生院
	待定
	7.3

	成佳卫生院
	10:30
	12

	贡井中医院
	11:00
	1.4

	五宝卫生院
	9:30
	33

	龙潭卫生院
	10:00
	17

	桥头卫生院
	待定
	11



	表二、配送方案及里程

	线路
	三医院至各个卫生院
	往返里程
（公里）

	一
	本部
	五宝
	龙潭
	成佳
	本部
	82

	
	0
	32
	18
	16
	16
	

	二
	本部
	五宝
	龙潭
	本部
	 
	67

	
	0
	32
	18
	17
	 
	

	三
	本部
	五宝
	成佳
	本部
	 
	80

	
	0
	32
	32
	16
	 
	

	四
	本部
	龙潭
	成佳
	本部
	 
	48

	
	0
	16
	16
	16
	 
	

	五
	本部
	五宝
	本部
	 
	 
	64

	
	0
	32
	32
	 
	 
	

	六
	本部
	龙潭
	本部
	 
	 
	33

	
	0
	16
	17
	 
	 
	

	七
	本部
	成佳
	本部
	 
	 
	32

	
	0
	16
	16
	 
	 
	

	
	
	
	
	
	
	


乙方于每月法定工作日上午往返一趟于甲方和5家基层医疗机构之间，每月共22个工作日提供配送服务。
若甲方因业务发展需要增加服务站点，由其对外合作办通知乙方，并协商具体行进路线及时间。
（二）服务时间：法定工作日8:00-12:00
原则上乙方于每个工作日11:30前返回甲方进行交接，具体完成配送服务时间可根据实际运行情况，双方友好协商确定。
（三）服务费用
服务费用按￥  元每趟计算。每个工作日上午配送一趟，按当月实际工作日天数结算配送费用。
[bookmark: _GoBack]如果甲方增加上述五个定点基层医疗机构之外的配送站点，服务量仍为每日配送一趟，则配送路线及时间由乙方直接与甲方对外合作办李兰洋主任协商，增加里程数按照高德地图驾车导航最短距离计算，3公里内免里程费；3公里以上，增加里程费按  元/公里计算；每个站点操作费按  元/点位计算；甲方本部不计里程费，只计操作费。
如甲方因业务发展需要，在每日服务趟数之外需临时增加配送趟数，单程17公里以内，每趟最低配送费用为  元/趟；单程超过17公里的，超过里程数按里程费 元/公里，操作费  元/点位计算。后续若配送物品日益繁杂而带来操作工时增加，难度增加，可双方友好协商增加操作费。
若某工作日配送物资体量较大，超出配送运输服务人员工作范围，由甲方安排搬运人员。
